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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关于印发《积极参与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安排意见》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2016年是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关键之年, 为积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来，切实提高教职工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学校制定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积极参与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安排意见》，现予印发，请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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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安排意见

 2016年是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关键之年，中央文明办即将对西宁市开展年度测评，为积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来，切实提高教职工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进一步发挥我校文明单位的示范带头作用，确保创城工作再上新台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参与文明城市、文明校园建设的积极性。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新要求，积极弘扬大学文化，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改善教书育人环境，努力创建文化氛围浓厚、校园环境优美、工作秩序井然的高品位文明校园，为西宁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工作

（一）高度重视活动开展，形成廉洁高效的学校治理环境

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西宁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扎实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不间断的强化活动，提高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工队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做到学习有计划、活动有制度、服务有保障、行动有实效，着力提升我校参与“创城”的能力，形成廉洁高效、风清气正、民主和谐的良好校园新风尚。

（二）积极开展宣传，努力营造“创城”的浓厚氛围

1.抓好思想教育工作，形成浓厚的创先争优环境。紧紧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任务，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抓好“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三位一体铸魂工程建设，把坚定广大师生员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融入到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之中。

2.贯彻落实西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部署。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形式，不断增强师生的道德意识、大局意识、文明意识、教育意识，在教职工中，强化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开展“教书、管理、服务三育人”道德实践活动，在广大师生当中广泛开展“中国梦”“我为文明城市做贡献”“文明理念与传统美德”等主题教育，振奋精气神、凝聚正能量。

3.进一步丰富完善师生“创城”实践活动。在全校普遍开展文明处室（学院）、文明班级、文明教室的创建活动，通过举办“中华道德文化大讲堂”、建设精神文明专题网、开展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行动和实施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建设等，扎实推进基础文明建设，使文明创建落细、落小、落实。积极探索提升文明程度的新途径和长效机制，倡导岗位创新与奉献，形成浓厚的争先创优校园氛围。

4.结合重要节庆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开展文明礼仪礼节教育，在重要场所和重要活动中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完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礼仪规程，使礼节礼仪成为强化校园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

（三）坚守活动阵地，形成凝心聚力的良好环境

1.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宣传阵地文明育人功能。强化校刊、大型电子宣传屏幕、宣传橱窗及标语口号等的建设和管理。同时，加强网络思想文化建设和网络文明素养教育，使师生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守法的上网意识和习惯。

2.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巩固学校文明教育、文明实践工作阵地，认真执行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审批形式，彰显校园在强化政治稳定和提高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

3.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带头做好共建工作。加强与地方政府、公安派出所、社区、街道办事处的联系与沟通，积极主动接受“创城”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各项活动，并主动协助社区做好维护社区秩序、打扫社区卫生、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创建工作。协助社区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和支持率。增强教职工的社区意识，形成了解社区职能、支持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活动的良好氛围。
4.引导师生遵守交通规则，形成平安出行、文明交通、文明行车、文明走路的良好习惯，自觉抵制酒后驾车、乱闯红灯、违章停车、乱穿马路、翻越护栏等违法行为和不良倾向，做到校内校外一个样，家里家外没区别，带头遵守交通秩序，走到哪里把文明风气带到哪里。

5.以学校为中心，辐射周边环境，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做到环境天天有人管，卫生处处有人扫，制止随地吐痰、乱倒废弃物的现象，对各处乱贴乱挂的现象，责成当事人进行清理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坚持“谁污染、谁治理”。

6.建立环境卫生保障长效机制，保持办公区、教学区、家属生活区环境的整洁卫生，随时检查卫生状况，消灭卫生死角。加强绿化区的养护工作，不损坏花草，勤松土、勤浇水，做到绿化、美化。

7.自觉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坚持做到有序排队、礼貌让座、热情引路。不大声喧哗、不在禁烟区场所吸烟，争做文明市民、守法市民。

8.主动参与“清洁西宁”“畅通西宁”的活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劝导不文明行为，主动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时，各部门继续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完成今年的预定任务，把温暖送到扶贫人家。

9.加强对进入校园的车辆管理工作，认真盘查出入车辆和人员，核实车辆出入卡，引导车辆有序停放，不随意鸣放喇叭，随车乱抛垃圾，随意停车，堵塞消防通道。

10.加强服务窗口创建活动，在学生服务大厅、东西门收发室设立便民服务站（点），设置便民服务箱，提供业务咨询、指引道路、针头线脑、打气充气等项目，热情接待来访人员。值班人员佩带执勤袖套，规范服务，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师生对“创城”工作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11.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宣传引导进校园活动，弘扬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情趣。坚持高雅艺术进校园，积极开展第二届“电大人”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打造校园文明活动的品牌。

12.加强校园秩序管理，强化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建立安全责任制，健全突发事件预警预案体系，强化治安巡逻制度，健全门卫制度、会客登记制度、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和要害部位管理制度，严防黄、赌、毒，阻止邪教组织、传销等非法活动入侵校园。

13.各部门要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积极打造“文明特色窗口”，结合实际，定期组织开展文明班级、文明教室、文明家庭、文明楼宇、文明处室等检查评选活动，推动校园文明水平整体提升。

14.主动履行职责，严格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按照责任分工安排，主动履行职责，服从大局，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补齐短板，带头完成责任任务，用积极的行动、丰硕的成果为创城迎检做贡献。

15.建立师生文明行为考核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师生文明行为的塑造，利用开展文明行为评比、不文明行为曝光、文明典型表彰等方式，加强师生对文明言行的认知和对不文明言行的批评教育，推动“文明创城”建设的开展。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

加强思想宣传发动，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创建目标，通过宣传栏、校园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创建的目的、意义和主要任务，营造共创文明城市的良好氛围。

（二）组织实施

学校成立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机构，细化分解任务，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根据细化分解任务进行自创、自评、自查、自改，逐步完善软硬件条件，有重点地开展文明创建工作，使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成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督促检查

学校将结合年度考核工作，对各处室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情况进行检查，并把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校园、城市创建工作作为评选先进处室、考察领导班子和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发现的问题将及时以口头、书面等方式下达整改通知，限期整改，对创建工作不得力、不作为的部门和个人实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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